
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浩荣光讯照明（深圳）有限公司进
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832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8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

市罗湖区爱国路1002号外贸轻工大厦801室，组织机构代码：73111688-

3。

法定代表人：汪海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勇，广东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杰，广东海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浩荣光讯照明（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二路8号清溢光电大楼6楼608-2室，组织机

构代码：56424886-1。

法定代表人：张萍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晓东，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光物流公司）因与

被上诉人浩荣光讯照明（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荣光讯公司）进出

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2）深南法民二初

字第186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

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26日，海光物流公司与浩荣光讯公

司双方签订了《进口服务代理协议》，由浩荣光讯公司（甲方）委托海光

物流公司（乙方）为其进口服务代理人，海光物流公司代理浩荣光讯公司

从香港进口货物到深圳的相关运输事宜。协议约定：甲方负责提供货源并

将货物交给乙方，由乙方安排进口运输；在运输过程中，甲方有权随时了

解货物的承运情况与进展；甲方应保证其所出运的货物不含有易燃易爆物



品或国家规定禁止进口之物品；甲方应准确、完整地填写货物运输所需的

各种文件；乙方负责将货物按规定时间内准时送到甲方；乙方有权了解甲

方托运物品的详细情况，以确保合作顺利；乙方必须按照相关进出口法律

法规，为甲方全面履行进口运输和通关服务，不得有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

；乙方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有义务为货物实行全程跟踪，确保货物的安

全并精心保管货物；承运过程中，在合理且合法的情况下，乙方需按照甲

方的要求全面履行进口运输的各项相关事务；乙方在承运过程中，如遇海

关查验等情况，需尽力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不得推脱或者置之不理

；乙方确保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货物的完整性，如有货物丢失及出现产品

外观质量问题，将由乙方按照货物丢失部分的运费5倍标准赔偿；乙方在服

务过程中，如果由于乙方通过非法渠道或者违规操作导致的货物丢失，乙

方需按照所丢失货物的货值100%进行赔偿。

海光物流公司向浩荣光讯公司提供的报价单载有如下内容：货物品名

：LED灯珠；货物毛重：359.7KG；货物箱数：85箱；提货地址：香港荃

湾青道264-XXX南丰中心XX楼XX室；送货地址：深圳市宝安区XX工业区

大宝路西X巷X号；报价为：RMB29.5／KG＋RMB200（提货费）；备注

：1、货物毛重359.7KG仅供参考，计费重量以实际测量数值为准；2、价

格为含税价，包开发票。

浩荣光讯公司向海光物流公司提供的提货单上载明：“运物货物：LED
灯珠、数量：85件；提货日期：2011、10、28；海光国际物流提供人：

LAMXXXX；提货电话：9043****；提货车牌号：JF88X**。提货单由“林

XX”签名。

2011年10月28日，浩荣光讯公司与中国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货物运输保险单，载明“中国XX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其

所支付约定的保险费，按照本保险单所载明条款，承保下述货物运输保险

，特立本保单；保单号10457060201011XXXXXX；运输工具：香港车牌

JF8XXX；保险金额USD126600；保险货物项目、标记、数量及包装：

LED灯珠、4000100PCS、85件，等等”。

2011年11月22日，海光物流公司、浩荣光讯公司共同向深圳海关缉私

局皇岗缉私分局出具《事情经过记录》，载明，“贵局在2011年11月3日查



获一批货物，这批货物中有85件EDIXXX品牌发光二极管产品，该85件产

品为我司委托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行报关并运输。而此85件产

品，因海光物流的工作人员王X个人违法操作，其行为被贵局认为有走私嫌

疑，因此对该85件产品进行扣留……，2011年9月10日，浩荣照X集团有限

公司（我司香港总部）与EDIXXX品牌总代理文X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签

订了一份购买合同，货物总金额为116990.40美元……，2011年10月25日

，我司决定委托海光物流。在正式委托海光物流之前，我司对该司的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等信息进行了审核。在确认海光物流确实有代理报关及

国际货运的资质的前提下，我司接受了海光物流业务员王X的报价单……”。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0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

：“2011年10月，王X承揽了浩荣光讯公司一批LED灯珠代理进口业务，王

X与浩荣光讯公司商定拟以包税进口的方式走私入境，并由王X所在的海光

物流公司与浩荣光讯公司签订了进口服务代理协议……。经深圳海关计核

，上述未申报的LED灯珠偷逃税款人民币90582.9元”。该判决书采信的证据

中包括王X与浩荣光讯公司杨XX的聊天记录、王X与浩荣光讯公司何XX的

聊天记录，证实“王X与浩荣光讯公司方面商定以包税的方式、快件进口的

形式将涉案货物运输入境，浩荣光讯公司方面对于此种方式涉嫌走私明知

，并对风险有所预料”。该判决书判决：一、王X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查获的走私

货物贴片式发光二极管3558000个由海关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2013年5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就浩荣光讯公司与中国XX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做出

（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42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对涉案保险标

的被海关扣留的损失系由被保险人浩荣光讯公司的故意行为所造成。因被

保险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中国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保险责任的赔偿范围，故中国XX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向浩荣光讯公司支付的保险预付赔款

人民币29万元，应予退还，因此作出判决：浩荣光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中国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

人民币29万元及利息。浩荣光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11月21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201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浩荣光讯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海光物流公司赔偿浩荣光讯公司

货物损失116990.4美元（折合人民币739355.93元）及合理费用人民币5万

元；2、海光物流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浩荣光讯公司与海光物流公司签订了《进口服务代理

协议》，虽然具体的业务由业务员王X操作，但是王X是以公司的名义与浩

荣光讯公司洽谈业务的，故浩荣光讯公司与海光物流公司形成了合同关系

，由此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由浩荣光讯公司、海光物流公司承担。首先

，关于《进口服务代理协议》的效力，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0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虽然双方签订了

代理协议，但在实际操作中，作为海光物流公司业务员的王X在承揽浩荣光

讯公司货物代理进口运输业务过程中，没有按规定执行，而是商定以包税

进口的方式走私入境，从王X与浩荣光讯公司的员工杨XX的聊天记录、王X
与浩荣光讯公司何XX的聊天记录显示，浩荣光讯公司对于此种方式涉嫌走

私是明知，并对风险有所预料，因此，浩荣光讯公司、海光物流公司双方

规避正常的海关报关税费的非法目的明显，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行

为。故本案浩荣光讯公司与海光物流公司2011年10月26日签订的《进口服

务代理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其次

，本案涉案货物已被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同时根据（2013）深宝法民二

初字第42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2015号民事判决书中

查明的事实，浩荣光讯公司应返还中国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支付的

保险预付赔款人民币29万元。因此，海光物流公司关于浩荣光讯公司已经

获得保险的理赔款，应予以扣除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浩荣光讯公司的损失

应为全部货款。根据产品入库单、保险单的额度及双方提交的《事情经过

记录》，原审法院采信浩荣光讯公司陈述，确认被没收货物的价值为

116990.4美元。再次，由于《进口服务代理协议》属无效合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

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



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浩荣光讯公司、海光物流公司属于恶意串通，对

货物损失均有过错，且涉案货物已被没收上缴国库，故原审法院酌定双方

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因此浩荣光讯公司、海光物流公司应各承担50%的损

失58495.2美元，浩荣光讯公司请求海光物流公司赔偿货物损失的请求，原

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浩荣光讯公司要求海光物流公司支付合理开支人民

币5万元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海光

物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浩荣光讯公司支付货物损失款

58495.2美元；二、驳回浩荣光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海光物流公司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93.56元、由浩荣光讯公司负担人民币6217.13元，由

海光物流公司负担人民币5476.43元，海光物流公司应负担之数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迳付浩荣光讯公司。

上诉人海光物流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

原审判决，即撤销要求海光物流公司向浩荣光讯公司承担58492．20美元的

赔偿责任；2、浩荣光讯公司承担一审以及本案的上诉费。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海光物流公司与浩荣光讯公司之间的《进口服务代理协议》只是框

架性协议，故该合同并非无效，只是就涉案货物的运输，因王X个人与浩荣

光讯公司达成违法包税进口的约定无效。海光物流公司与浩荣光讯公司之

间签订的《进口服务代理协议》只是双方之间签订的框架性协议，并没有

涉及货物具体的信息和价格等事情。针对具体的每票业务，还需要根据具

体的情况，由双方商定具体的条件，由浩荣光讯公司提供BOOKING等正式

文件给予下单指示，但是在本案中，海光物流公司并未收到浩荣光讯公司

任何盖章或者正式文件的合作指示。因此，不能认为上述协议是无效协议

。只是针对本案的具体操作，由于王X个人与浩荣光讯公司出于逃税目的达

成的包税进口的约定，因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故原审法院认

定上述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二、在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王X是违规操作

，作为海光物流公司报给浩荣光讯公司的价格中是不包括货物进口的关税



，且在浩荣光讯公司与保险公司的民事判决书中，也已经认定浩荣光讯公

司对涉案货物进口方式涉嫌走私是明知的，因此，由于王X个人与浩荣光讯

公司商议的包税进口的后果应该由王X和浩荣光讯公司承担。根据原审的证

据显示，海光物流公司就涉案货物的报价总金额是人民币10811．15元，而

根据法院调取的证据显示，王X与浩荣光讯公司商议的包税价格是16000多

元，两者的差距是人民币5000多元，对于这5000多元海光物流公司并不知

情。而王X也是出于赚取这5000多元的差价的目的，而铤而走险与浩荣光

讯公司协商违反法律规定偷逃税。浩荣光讯公司为了逃避关税，降低成本

，竟然同意王X的个人违法的走私意见。因此，由此导致的后果应该由王X
以及浩荣光讯公司承担。而且，就涉案货物运输，海光物流公司也没有收

取过浩荣光讯公司任何费用，也不知道后续的任何操作。即使双方之间就

涉案货物运输达成协议，如果因为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的损坏，公司是需

要对浩荣光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在报价单之外，由于王X个人与

浩荣光讯公司商议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公司行为，海光物流

公司是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王X及浩荣光讯公司违法行为导致

的后果，即货物被没收应由王X及浩荣光讯公司承担。三、即使涉案货物的

报关是由海光物流公司进行的，对于报关行为，海光物流公司也只是浩荣

光讯公司的代理，由于代理所产生的后果，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对于王X
个人与浩荣光讯公司商议的包税进口的事实，海光物流公司并不知情。如

上所述，在海光物流公司的报价中，并不包含关税的价格，海光物流公司

只是物流公司，其本身业务只是涉及物流运输方面，并不涉及到货物的报

关。对于货物的报关，海光物流公司只是作为浩荣光讯公司的代理人，代

为委托有资质的报关公司进行。因此，针对报关业务，王X或者海光物流公

司只是浩荣光讯公司的代理人，本案中，已有的证据（如刑事判决书）显

示，王X个人的所有违规操作均是经过浩荣光讯公司同意的，故由于代理行

为所产生的后果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四、对于货物的价值原审法院认定

错误，浩荣光讯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货物的价值；且实际货物

价值也没有浩荣光讯公司所声称的那么高；双方共同签署的声明是由浩荣

光讯公司起草的，仅仅是用于向海关解释事情经过的，并不能依此文件确

定货物的价值。对于货物的价值，只是浩荣光讯公司单方声称的价值，并



没有相应的合同等文件予以证明。海光物流公司在原审时曾要求浩荣光讯

公司提供货物的买卖合同以及货物的发票用于证明货物的价值，这些文件

也是证明货物价值的必要文件，但浩荣光讯公司一直都没有提供。货值应

该要有相关必要文件予以证明，不能无依据地仅凭浩荣光讯公司的主观认

定。再者，根据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涉案货物偷逃的税款是人民币

90582.9元，涉案货物的税率是17％，由此得出涉案货物的价值是

90582.9÷17％=人民币532840.59元。故即使需要海光物流公司赔偿，也要

按照涉案税款计算出货物的价值，而不是仅仅是根据浩荣光讯公司单方声

明来确定货物的价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货物的价值有误。五、即使需

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公平原则，海光物流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这么多的赔

偿责任。本案货物涉及的税款达到人民币90582.9元，如果本次逃税成功

，则上述税款将由浩荣光讯公司以及王X分享，浩荣光讯公司是最大的受惠

者。即使认定王X的责任应该由海光物流公司承担，王X所分得的仅仅是约

人民币5000元，故原审法院按照50％的赔偿责任要求海光物流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显然违反公平原则。而海光物流公司并没有就该次违法行为取得

任何利益；即使需要海光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也应按照逃税行为成功

后双方获益的比例来分摊相应的损失。故原审判决海光物流公司承担

50％的赔偿责任显属不公平。综上，涉案货物的违法操作，完全是因为浩

荣光讯公司以及王X的个人行为造成的，故由此违法行为的后果应该由浩荣

光讯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进而对本

案作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情况，并依法改判，保护海光物流

公司的合法权利。

被上诉人浩荣光讯公司答辩称：请驳回海光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维

持原判。一、浩荣光讯公司与海光物流公司2011年10月26日签订的《进口

服务代理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海光物流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二、

货物被海关没收的后果应由海光物流公司承担，与浩荣光讯公司无关。三

、海光物流公司属于越权代理，相应的后果应当由代理人承担。四、浩荣

光讯公司提供的充分的证据证明货物的价值116990.4美元。浩荣光讯公司

认为原审判决最起码应当认定海光物流公司是主要责任，而不是50%的责任

，因为本案都是因为海光物流公司的操作而导致的，浩荣光讯公司不认可



原审判决浩荣光讯公司应当承担50%的责任，但是因为浩荣光讯公司目前的

经营状况不好，所以才放弃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进口服务代理协议》

的效力；二、涉案被没收的货物价值认定；三、海光物流公司对货物损失

承担的比例；

关于涉案《进口服务代理协议》的效力问题。浩荣光讯公司与海光物

流公司签订了《进口服务代理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海光物流公司业务员

王X与浩荣光讯公司员工商定以包税进口的方式走私入境，规避正常的海关

报关税费的非法目的明显，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行为，由此产生的

民事法律后果由浩荣光讯公司、海光物流公司承担，因此，原审法院认定

涉案《进口服务代理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属无

效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海关物流公司对其业务员王浩违

法操作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海光物流公司存在与浩荣光迅

公司恶意串通的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海光物流公司主张代

理行为造成涉案货物被没收损失应当由被代理人浩荣光迅公司单独承担

，与本案查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被没收的货物价值认定问题。海光物流公司主张双方提交的

《事情经过记录》仅仅是用于向海关解释事情经过，不能依此确定货物价

值，但是保险单记载的保险金额126600美元，与双方在《事情经过记录》

确认被没收货物的价值为116990.4美元，数额接近，可以互相印证，而且

海光物流公司没有提供充足证据推翻其在《事情经过记录》的陈述，因此

原审法院确认被没收货物的价值为116990.4美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

持。

关于海光物流公司对货物损失承担的比例问题。王X是以海光物流公司

的名义与浩荣光迅公司洽谈业务的，海光物流公司是涉案《进口服务代理

协议》的主体之一，王X与浩荣光迅员工商定以包税进口的方式走私入境

，应认定海光物流公司与浩荣光迅公司明知非法而损害国家利益，双方过

错相当，恶意串通，故原审法院酌定海光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一半的责任

，有充分事实依据，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双方都



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海光物流公司主张即使需要

海光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也应按照逃税行为成功后双方获益的比例来

分摊相应的损失，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海光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93.5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海光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宁

审 判 员 何 溯

代理审判员 陈 朝 毅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靳歌（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

，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

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

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

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

，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

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